个 人 证 明
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XXXX，身份证号：XXXXXXXXXXXX。本人自愿申请参加云南技师学院健康照护师（长期照护师）五级/初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。本人已知悉申请评价所使用的是《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(2023版)》五级/初级工“年满16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”这一条件。本人准备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特此证明。


申请人签字（按手印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